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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寻找“山东高校最美家庭”活动的通知

各部门工会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、山东省妇联《关于开展寻找“山东高校最美家庭”活动的通知》的精神，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，弘扬家庭美德、树立良好家风，经学校研究决定在我校开展寻找最美家庭的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活动时间
2016年10月至11月。
二、推荐范围及条件
我校在职教职工以及离退休教职工遵纪守法、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，在夫妻和睦、尊老爱幼、科学教子、勤俭持家、邻里互助等方面表现突出、事迹感人、群众认可的家庭，均可参加。
三、活动方式及要求
各部门工会认真做好我校“最美家庭”寻找和推选工作，精心组织部署，做好宣传发动；要创新活动方式，开展好家风、好家训展示评选等活动，把寻找“最美家庭”的过程，化为弘扬家庭美德、树立良好家风、促进家庭和睦的过程，每个部门工会从本部门工会或从全校范围内推荐“最美家庭”2个（原则上要求在职教职工1个，离退休教职工1个)。要严格标准条件，确保公平公正。于11月30日前将推荐表（见附件）电子版发至qlsygh@163.com，纸质版加盖公章交校工会。
   联系电话：66778298
附件：“山东高校最美家庭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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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2日













附件：
“山东高校最美家庭”推荐表
推荐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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